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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会议  

第七届会议  

2005 年 10 月 17 日至 28 日，内罗毕  

议程项目 7 (b) 

根据《公约》第 22 条第 2 款(a)项和(b)项以及第 26 条， 

审评《公约》的执行情况和体制安排 

审议协助缔约方会议定期审评《公约》  

执行情况的补充程序或体制机制  

全体委员会主席提交的决定草案  

 缔约方会议，  

 忆及《公约》第 22 条第 2 款(a)项和(b)项以及第 26 条，  

 还忆及关于审议协助缔约方会议定期审评《公约》执行情况的补充程序或体制

机制的第 1/COP.5 和第 7/COP.6 号决定，  

 注意到 ICCD/COP(7)/3 号文件所载秘书处报告，  

 确认，到目前为止所举行的《公约》执行情况审评委员会届会取得的成果，  

 1.  决定续延审评委作为缔约方会议附属机构的职权范围直至第八届缔约方会

议，并覆盖该届会议的会期；  

 2.  还决定，委员会职权范围第 1 段(b)分段所述的任务和职能应参照在委员会

整个审评周期期间得到的教益在缔约方会议第八届会议上加以修订和续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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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请缔约各方和有关的审评委利害关系方，包括公民社会，在第八届缔约方

会议六个月之前向秘书处送交对于 ICCD/COP(7)/3 号文件所载问题的答复，并请秘

书处将这部分信息汇总，供缔约各方在第八届会议上审议；  

 4.  还决定，将在缔约方会议第八届会议上审查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业务活动

和会议时间表，以便作出任何必要的修改，包括重新考虑委员会作为一个附属机构

的模式；  

 5.  请秘书处与审评委主席协商，根据第 1/COP.5 号决定编写委员会第五届会

议的议程和工作安排，在此过程中缔约方和观察员之间应尽量交流最佳做法、经验

和教益，同时适当注意提高会议的成本效益和时间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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